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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第 12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  

叁、主持人：李副主任委員麗珍      紀錄：簡科員秀靜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冊  

伍、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專案小組）

第 11 次會議討論事項執行情形：  

(一) 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部會層級議

題草案，業依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

處）意見修正，併同行政院秘書長審查通過之院層級

議題，納入「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1 至 114

年）」，報經行政院本（111）年 2 月 16 日函備查在案，

並公告於本會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  

(二) 本會綜合規劃處提「不同性別對兩岸相關議題民調之

態度分析」案及法政處提「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

習班與會人員之性別統計分析」案，業經該二處釐清

提案性質後，提第 12 次會議討論。  

(三) 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 至 111 年）」110 年 1-10

月辦理情形，有關院層級議題部分照案通過，部會層

級議題部分，則依委員及性平處書面審查意見修正後

通過。  

決議：洽悉，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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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大陸委員會 110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提本

專案小組備查。  

(一) 本會 110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業就年度所列議

題之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執行成果於本年 2 月 14 日

函報行政院，總計有下列 5 項議題，均已達成績效

指標： 

  1、院層級議題 1 項：「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

等」。 

   2、部會層級議題 4 項：包括「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

活動之性別統計議題」、「增進兩岸青年學生交流，

促進不同性別於各領域發展」、「中國大陸配偶權益

保障及生活適應」、「臺灣與港澳青年交流活動，納

入性別平衡考量」。  

（二）案經性平處本年 2 月 23 日函復以，該處檢視意見

表之意見納入未來執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參

考；至上開成果報告提報本會性平專案小組會議備

查，並於本年 3 月底前公布於本會網站。  

 （三）本會就性平處檢視意見表之性別議題年度成果部

分，處理情形如下：  

   1、有關院層級議題本會捐助財團法人之董監事性別比

例部分，業於本年 3 月 9 日函請海基會及策進會依

性平處檢視意見積極辦理。  

   2、部會層級議題及其他重要成果與綜合意見部分業於

本年 3 月 9 日通報本會各處室請依性平處意見辦

理，並賡續推動本會性別平等相關業務。  

 （四）檢附「大陸委員會 110 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及

性平處檢視意見表各 1 份（如附件 1，頁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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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洽悉，同意備查。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會綜合規劃處提「民眾對兩岸相關議題看法

民調性別分析」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使政府推動兩岸政策與民意相結合，本會長期

委託學術機構辦理兩岸關係相關議題民意調

查，透過長期累積的民調資料，瞭解及分析臺灣

民眾對重要兩岸議題之態度變化及未來趨向，作

為政府兩岸政策規劃及評估之參考。  

二、  檢附「民眾對兩岸相關議題看法民調性別分析」

（如附件 2，頁 19-25）。  

決   議：依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意見

修正資料，並送請外聘委員審閱確認後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會法政處提「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

班與會人員之性別統計分析」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為本會法政處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之一，歷年辦理成效良好，學

員反應熱絡，學員滿意度均逾 9 成，計畫目的在

使各機關辦理兩岸事務人員，掌握政府現行中國

大陸政策及動態，並充實對兩岸現況與相關法令

之認識。本計畫擬從近 3 年法制班參加人員之性

別統計進行分析，瞭解報名參與之人員，有無因

性別因素導致明顯之差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 

二、  檢附「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與會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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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分析」（如附件 3，頁 26-31）。  

決   議：依委員及性平處意見修正資料，並送請外聘委員

審閱確認後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5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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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110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壹、 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一、 院層級議題 

(一) 性別議題5：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目標 

關鍵績

效指標

(含期程

及目標

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

標(含期

程及目

標值) 

年度成果 

公部門達

成任一性

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 

 

一、提升

行政院各

部會委員

會其委員

任一性別

不少於三

分之一之

達 成 比

例。 

二、提升

行政院各

部會主管

政府捐助

或出資超

過 50%之

財團法人

其董、監

事任一性

提升公部

門決策參

與機制中

任一性別

不少於三

分之一之

達成比

例。 

研議相關措

施，提升性

別比例 

委員會 

精進作法： 

在部會首長

之性別比例

未提高前，於

召開委員會

議如委員有

請假而指定

代理人員出

席會議時，請

其優先考量

指派女性代

表出席，以增

加女性參與

之比例（含指

定代理人員）

不低於三分

之一。 

 

 

 

 

 

108 年達成

目標數 0

個，達成度

75% 

109 年達成

目標數 0

個，達成度

75% 

110 年達成

目標數 1

個，達成度

85.7%（大

陸 委 員

會、性別平

等專案小

組、性騷擾

申訴處理

小組、甄審

暨考績委

員會、安全

及衛生防

護小組、政

府資料開

一、 110 年績效指

標業已達成： 

（一） 110 年 達 成

「任一性別比例

不低於三分之

一」績效指標目

標數共計1個（政

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業於110年

10月達成，達成

度85.7％。 

（二） 政府資料開

放諮詢小組於

110年10月完成

改聘後，已達成

任一性別比例達

三分之一以上之

目標。（女性7人

[38.89％]，男性

11人[61.11％]）。 

二、本會委員會係 

由相關業務部

會首長兼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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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

之達成比

例。 

 

 

 

放諮詢小

組、廉政會

報） 

111 年達

成目標數

0 個，達成

度 85.7% 

 

受限於首長性

別分布因素，要

達到任一性別

比例不少於三

分之一之規定

有 實 際 之 困

難，在部會首長

之性別比例未

提高前，於召開

委員會議時，為

增加女性參與

比例，於每次開

會通知單請各

部會如委員有

請假而指定代

理人員出席會

議時，請其優先

考量指派女性

代表出席。 

三、具體做法年度執

行情形：110 年

本會委員會共

計開會 7 次，計

有 6 次開會女

性出席人數不

低於三分之一。 

   一、海基會 

精進作法： 

（一）未來將

持續宣導增

加女性董事

的 政 策 目

標，請該會循

序漸進，持續

推動改善，以

一、董事部

份：108 年

達成目標

數 0 個，達

成度 0% 

109 年達

成目標數

0 個，達成

度 0% 

一、關鍵績效指標： 

        有 關 海 基

會及策進會 110

年董事部分達成

目標數 0 個，累

積達成度 0%；監

事部分達成目標

數 0 個，累積達

成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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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行政院

性別比例政

策目標。 

（二）對於政

府機關代表

之董事，有合

適之女性副

首長，將建議

相關政府部

門指派女性

副首長優先

擔任董事，以

提升女性參

與決策。 

二、策進會 

精進作法： 

（一）因章程

規定連選得

連任，即現有

董事倘有意

續任，均予以

留任。未來將

持續宣導增

加女性董、監

事的目標，請

該會循序漸

進，推動改

善，以落實行

政院性別比

例政策目標。 

（二）未來政

府機關代表

之董、監事，

有合適之女

性副首長或

110 年達

成目標數

0 個，達成

度 0% 

111 年達

成目標數

1 個，達成

度 50% 

二、監事部

份： 

108 年達

成目標數

0 個，達成

度 50%（海

基會） 

109 年達

成目標數

0 個，達成

度 50% 

110 年達

成目標數

0 個，達成

度 50% 

111 年達

成目標數

1 個，達成

度 100% 

二、具體做法年度執

行情形： 

(一)本會已向海基

會及策進會宣

導有關政府對

於 捐 助 超 過

50% 之財團法

人，其董監事任

一性別比例不

少於三分之一

之政策目標。 

(二)依行政院秘書

長 109 年 5 月 7

日函之建議，已

彙整兩岸經貿

及文化領域女

性人才名冊 1

份，業於 109

年8月7日函送

海基會及策進

會參考。 

（三）海基會董監事

任期 3 年，業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改選，第 11

屆已新增 1 名

女性代表，本會

將持續關注海

基會相關辦理

情形以落實性

別平等政策。 

(四 ) 策進會將於

111 年辦理董

監事改選時，有

關政府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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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將建議

相關政府部

門優先指派

女性副首長

或人選擔任

董 事 或 監

事，以提升女

性參與決策。 

代表，建議相關

機關優先指派

女性副首長或

其 他 合 適 人

選，擔任董事或

監事，以提升女

性參與決策；另

民 間 代 表 部

分，亦將優先以

女性學者或專

家擔任董事或

監事，以落實性

別比例政策目

標。 

檢討策進：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二、 部會層級議題 

(一) 性別議題1：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動之性別統計議題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年度成果 

經由統計

分析檢視

中國大陸

事務研習

活動男女

性參加比

例變化，瞭

解是否符

合性平政

策目標。 

 

108 至 111 年參

與研習計畫任

一性別不少於

當年參與研習

總人數的三分

之一。 

 

為瞭解不

同性別參

與研習活

動之狀

況，透過

統計參加

研習人員

的男女性

別比例，

以檢視本

計畫落實

性別平等

一、透過活動

成果報告

書及問卷

調查，瞭

解參加人

員任一性

別比例，

不少於當

年參與研

習總人數

的三分之

一。 

一、110 年度本會與縣市政

府合辦「大陸事務研

習計畫」，計 3 個縣市

政府執行 3 項計畫，

參加人數 154 人，女

性 93 人（60.39%）、

男性 61 人（39.61%），

達成參與研習計畫任

一性別比例不少於研

習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之績效指標（110 年男

女性別百分比差距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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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另透過機

關問卷設

計瞭解不

同性別公

務員對研

習活動的

看法，包

括：課程

主題、時

間安排、

講座專業

及課程教

材等，並

進行分

析，俾供

未來研習

規劃參

考。 

三、持續規劃

兩岸婚姻

法律事務

等性平課

程，並鼓

勵機關將

性別平等

觀念融入

課程規

劃。 

109 年略大；109 年女

性為 58.42%、男性為

41.58%）。 

二、據地方政府提供之滿

意度調查結果，110 年

女性學員滿意度略高

於男性（女性 91%、

男性 87%），顯示本研

習計畫提供不同性別

學員平等參與機會，

亦獲得不分性別學員

之高度支持。 

三、根據地方政府成果報

告，學員多認為講座

以專業角度解析中國

大陸內外部及未來政

經情勢，且因地制

宜，貼近地方實務問

題，有助於增進地方

政府公務人員處理兩

岸事務知能。惟受疫

情影響，110 年僅 3 縣

市辦理 3 項計畫，且

多以業務需求為導

向，側重兩岸經貿交

流課程。 

四、本會已持續將兩岸性

平議題課程及具相關

專長之學者專家納入

課程規劃，並函請地

方政府依業務需求提

報計畫，及鼓勵將性

別平等觀念融入研習

活動，營造性別友善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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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策進：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二）性別議題2：增進兩岸青年學生交流，促進不同性別於

各領域發展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年度成果 

辦 理 兩 岸

青 年 學 生

公 民 新 聞

研習營，參

與 學 員 任

一 性 別 不

少 於 三 分

之一，並落

實 性 別 平

等觀念。 

 

108 至 111 年

本會辦理兩

岸青年學生

公民新聞研

習營，參與之

大專院校學

生男、女學生

之任一性別

不少於所有

梯次人數三

分之一。 

 

確保在臺

之大專院

校男、女學

生平等參

與研習營

活動之機

會，並透過

營隊活動

深化青年

學生性別

平等觀念。 

一、辦理研習

營活動

時，於招

標文件中

敘明招生

之男女學

員，任一

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

三分之

一，並據

以落實執

行。 

二、適時融入

性別平等

觀念於營

隊活動

中，增進

青年學生

了解。 

一、110 年研習營活動學員

計 158 人，包括男性

學員 69 人，女性學員

89 人，參與學員任一

性別比例均不少於三

分之一。 

二、課程規劃：採本案課

程規劃均採團體分組

進行，並按整體男、

女學員人數比例均衡

配置組員人數；另於

學員進行營隊相關團

體活動時，亦適時融

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概念，包括鼓勵學員

勇於表達自身觀點、

尊重彼此想法等，並

由講師引導學員進行

同理與易位思考，據

本案意見調查問卷顯

示，學員整體滿意度

達 9 成以上。 

   檢討策進：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三）性別議題3：中國大陸配偶權益保障及生活適應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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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 政 策

及 權 益 宣

導、服務聯

繫 機 制 說

明 之 普 及

性，納入性

平 觀 點 的

宣導。 

 

 

於辦理宣導活

動場次中，皆納

入性平觀念的

宣導。 

 

 

至各縣市

舉辦相關

陸配活

動、座談

會，增加政

策宣導及

性平觀念

普及性。 

與各相關機

關、民間團體

合作，至各縣

市舉辦陸配

活動，宣導最

新政策法令

及權益，說明

服務聯繫機

制，以摺頁、

影片等方式

宣導性平觀

念；另透過問

卷瞭解中國

大陸配偶學

習情形。 

一、本會於 110 年 10 月、

11 月分別於臺南、新

北及臺中辦理三場

「110 年度兩岸婚姻

關懷工作坊」活動，

宣導現行兩岸婚姻政

策及相關措施；課程

中放映影片，並聘請

CEDAW 講師講授性

平課程，會後並以問

卷調查方式瞭解學員

（陸籍配偶）學習情

形。另邀請相關縣市

政府指派包含就業、

社福、教育、衛生等

主管業務人員，講授

及宣導有關措施及資

源。 

二、三場活動計 120 名學

員參與，均滿意本會

課程及 CEDAW 課程

內容的適當性、難易

程度等安排，且認為

上過 CEDAW 課程

後，對於 CEDAW 有

初步的認識，有助於

中 國 大 陸 配 偶

CEDAW 意識的提

升。 

   檢討策進：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四）性別議題4：臺灣與港澳青年交流活動，納入性別平衡

考量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策略 具體做法 年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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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期程及目標值) 

本 會 辦 理

臺 港 澳 青

年 交 流 活

動，避免產

生 性 別 偏

頗，應維持

男 女 性 別

參 與 比 例

不 致 失

衡，進而逐

步 落 實 性

平 政 策 目

標。 

 

每年度臺灣與

港澳青年交流

活動，單一性別

比例應不少於

達三分之一，並

落實性別意識

觀念。 

 

 

 

除活動辦

理及學員

錄取比例

將性平納

入考量

外，將規

劃活動內

容結合性

別平等相

關議題，

同時安排

交流討論

時段，以

利達到深

化學員性

別平等意

識之效。 

一、設計不同

活 動 主

題，廣泛

吸引不同

性別學員

參加。 

二、倘有學員

報名性別

比 例 失

衡，優先

錄取特定

性別。 

三、納入性別

意識觀點

並結合活

動議題，

於活動中

進行性別

相關議題

交流。 

一、本會於 110 年 9 月 25

日、9 月 26 日及 10

月 16 日針對在臺港

澳學生留臺就業、創

業及居留定居等主

題，以線上方式辦理

三場次座談活動，邀

請講者性別比例為 6

男 6 女，比例各半，

實際座談報名人數為

412 人，其中 192 人

為男性，220 人為女

性，講者及參與人數

男女比例相當。 

二、前揭座談之主題均為

港澳學生關切議題，

座談中亦請不同性別

講者分享求職或創業

經驗，並就性別相關

議題與參與者交流，

如請講者特別就臺灣

職場平權觀念及自身

經驗進行分享，將性

別平等意識融入座談

活動中。 

三、依學員反饋意見，相

關活動滿意度均達八

成以上，且男女學員

滿意度均相當。另有

女性學員反映臺灣職

場平權意識較港澳為

高，對我政府推動性

平工作表達高度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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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策進：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貳、 其他年度重要成果 

一、110年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成果 

（一）辦理研習活動重視不同性別者的經驗與觀點，致力建構性別平等的

社會文化： 

1. 110年本會委託辦理臺灣青年學生兩岸關係研習營活動，共計邀請國內 

各地大專院校學生65人，其中男性33人，女性32人，男性占51%，女性

占49%，增進不同性別人員對國際局勢及兩岸情勢的認識。 

2. 辦理港澳學生金門體驗營、港澳青年知性之旅、全臺港澳學生領袖培訓

營等三項活動，經統計參加人數共計92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36人，

男性占60.87%，女性占39.13%，有助在臺之港澳青年學生對國內多元

文化、地方創生及產業發展有所認識，增進渠等留臺意願與發展機會。 

（二）關注偏鄉陸籍（含港澳）配偶在臺生活適應情形，增加政府政策資

訊及服務可及性： 

1. 辦理「到府關懷、宅配愛擴大便民行動服務加值方案」行動服務： 

  本會與內政部移民署共同辦理110年「到府關懷、宅配愛擴大便民行動

服務加值方案」，深入偏遠且資源較少之地區，針對新住民提供便利服

務，提供在臺生活相關權益資訊，並適時宣導政府政策及說明政府法

規；該行動措施有效縮短資源運用及服務之城鄉差距，平衡城鄉之間的

資訊落差，建立友善多元環境，並拓展政策資訊可及性。 

2.  辦理110年相關訪視活動： 

（1）110年與移民署、海基會等機關至澎湖、宜蘭及新竹等地訪視陸籍（含

港澳）配偶在臺生活情形。訪視次數共計3次（110年4月12日澎湖、

110年10月14日宜蘭、110年10月27日新竹），訪視關懷對象共計9人。 

（2）其中新竹個案係依本會於行政院新住民事物協調會報第10次會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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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建議：「建請相關機關協助加強在臺港澳居民關懷照顧事」，爰由移

民署各縣市服務站主動發掘需關懷對象，由本會與移民署於110年10

月27日共同訪視。透過行動服務提供主動積極的到府關懷，提醒渠等

相關權益資訊，協助其順利適應在臺生活。 

二、其他辦理事項 

（一）透過性別統計資料，提供推動相關政策參考： 

    於本會性別平等專區公布「中國大陸人士來臺（各類交流）人數性別

統計表」、「本會參與決策女性主管性別統計表」等資料；另網站上其他性

別統計指標數據均已更新至110年12月31日止。 

（二）運用網路社群平臺，宣導政府兩岸政策，顧及不同性別及族群資訊

獲取能力： 

1. 鑒於目前網路媒體通路日益多元且推陳出新，為讓更多人能透過各種網

路平臺瞭解政府施政，本會持續透過多元通路宣導政府兩岸政策相關資

訊，並適時製作與性別平等議題或節日活動相關貼文。 

2. 依據內政部110年10月底統計，因婚姻來臺的中國大陸配偶有35萬人，

港澳來臺配偶有1萬9千人，為能讓民眾瞭解政府對陸港澳配偶的關懷與

照顧，本會110年持續就陸配政策、權益及保障等資訊於本會臉書、IG

及 LINE@向民眾說明及提供相關資訊，說明如下： 

（1）製作110年12月18日移民節貼文，宣導本會港澳陸籍配偶政策。 

（2）製作港澳陸配偶在臺生活小故事貼文（如110年12月4日張貼陸籍配

偶在臺創業成功故事），彰顯婚姻及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價值，型塑平

權的家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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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110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檢視意見表 

年度績效指標整體檢視 

1、 院層級議題： 

(1)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本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1項、達成項數1

項。 

1、 部會層級議題： 

(1) 辦理中國大陸事務研習活動之性別統計議題：本年度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1

項、達成項數1項。 

(2) 增進兩岸青年學生交流，促進不同性別於各領域發展：本年度關鍵績效指標項

數共1項、達成項數1項。 

(3) 中國大陸配偶權益保障及生活適應：本年度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1項、達成項

數1項。 

(4) 臺灣與港澳青年交流活動，納入性別平衡考量：本年度關鍵績效指標項數共1

項、達成項數1項。 

壹、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院議題：促進公私部

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

等 

有關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董監事性別比例部分，建議可

積極辦理相關女性專業人才培力等活動，並研訂年度目標

值，以逐步實現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揭示之性別平衡原則。 

部會議題1：辦理中國

大陸事務研習活動之

性別統計議題 

依本議題具體做法，建議分別就3場次研習滿意度補充相關

性別統計分析，並針對滿意度落差較大的活動場次，研擬相

關改善措施，納入未來計畫修正參考。 

部會議題2：增進兩岸

青年學生交流，促進

不同性別於各領域發

展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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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議題3：中國大陸

配偶權益保障及生活

適應 

依本議題具體做法，建議補充學員滿意度之相關性別統計分

析資料及建議事項，以瞭解陸籍配偶之處境與需求。 

部會議題4：臺灣與港

澳青年交流活動，納

入性別平衡考量 

無意見 

貳、其他重要成果 

有關關注偏鄉陸籍(含港澳)配偶在臺生活適應情形，增設政府政策資訊及服務可及

性之工作項目，建議補充服務人次之性別統計及分析，並蒐整關懷對象反映事項，

瞭解與分析不同性別對象之需求，俾後續調整相關服務內容。 

參、綜合意見 

陸委會辦理各項活動均能適時納入性別議題內容，值得肯定；惟建議辦理相關活動

除滿意度調查外，可進一步蒐集不同性別參與學員之意見及需求，並規劃相關改善

措施，以積極瞭解並改善陸籍配偶之不利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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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兩岸相關議題看法民調性別分析 

 

一、背景 

自 1995 年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通過「北京宣言及行動綱領」，

正式將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的主要策略。由於性別主流化是

普世價值，政府在推行政策時，應對不同性別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確保

不同性別得以獲取平等對待，確保其擁有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相同機會，

進而達成實質性別平等。推動性別主流化可藉由性別分析作為工具，以統

計資料為基礎，透過系統化科學方法分析數據，確保相關政策有助落實性

別主流化之政策目標。 

二、現況說明 

(一)本會長期進行民意調查以掌握民意趨向，瞭解民眾對兩岸議題態度

。為使政府推動兩岸政策與民意相結合，本會長期委託學術機構辦

理兩岸關係相關議題民意調查，透過長期累積的民調資料，瞭解及

分析臺灣民眾對重要兩岸議題之態度變化及未來趨向，作為政府兩

岸政策規劃及評估之參考。 

(二)調查對象經加權後符合母體分佈比例，基本資料分析有助瞭解不同

性別對兩岸議題態度。本會歷年進行例行民意調查（每年 3 次），調查

對象為臺灣地區年滿 20 歲以上的成年人，樣本代表性檢定均依照樣

本在人口統計變數的分佈比例進行檢定（男女樣本比例分別為 49.1%：50.9%

）；為使樣本結構符合母體結構，針對樣本分布特性使用多變數「反

覆加權法」（raking）與母體的分佈比例進行加權處理，加權後的樣本

結構與母體無差異性。每次民意調查除撰擬調查結果摘要分析，亦

將樣本基本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地區）與問卷各題進行交叉分析

，藉以瞭解不同性別對兩岸相關議題的態度與趨向。 

三、性別分析 

本會 109 年 3 月、7 月、11 月及 110 年 3 月、9 月例行民調長期調

查之 4 項議題，包括：民眾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對我政府及人民態度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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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否、兩岸交流速度及統獨立場（自 83 年起已累積大量資料，有助觀察民眾態

度變化）。謹就此 4 項議題調查結果在不同性別之態度變化，分析如下

： 

(一)在「中國大陸政府對我政府態度」議題，男性認知不友善比率高於

女性（圖一）：在整體趨勢方面，109 年 3 月調查結果為近年民眾認

為大陸政府對我政府不友善高點，之後維持高峰趨勢，或與疫情、

兩岸情勢、中共對我軍事施壓等有關。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民眾的

態度，男性普遍認知中國大陸對我政府不友善比率高於女性（男性平

均比率約 78.4%，女性平均比率約 72.2%），略有差異（男女認知不友善比率差距平均約

6.2 百分點）。 

(二)在「中國大陸政府對我人民態度」議題，男性認知不友善比率略高

於女性（圖二）：在整體趨勢方面，109 至 110 年調查顯示，民眾認

知中國大陸政府對我人民不友善度持續升高（57.9-61.5%），且均維持高

於友善度。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態度，男性普遍認知中國大陸對我

人民不友善比率略高於女性（男性平均比率約 60.9%，女性平均比率約 58.2%），

惟在 109 年 3 月調查態度有所變化，女性認為不友善比率略高於男

性（女性 62.4%、男性 60.6%），或僅為單次波動現象，仍需持續觀察可能

變化。 

(三)在「兩岸交流速度」議題，不同性別態度未有差異性（圖三）：在整

體趨勢方面，109 至 110 年民眾認知兩岸交流速度「剛剛好」（

41.7%-45.1%）高於「太慢」（26.6%-32.7%）及「太快」（7.2%-12.9%），維持 108

年 3 月以來長期態勢。或因兩岸情勢發展，使民眾對兩岸交流速度

有不同思考。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民眾的態度，在本項議題未有明

顯差異性，並與整體趨勢接近一致。 

(四)在「統獨立場」議題，不同性別態度未有差異性（圖四）：在整體趨

勢方面，近 6 成民眾主張「維持現狀」，高於「偏向統一」和「偏向

獨立」。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民眾的趨向，女性支持「維持現狀」約

在 5 成 6 左右（52.1%-59.5%，平均 56%），男性則在 5 成 3 左右（51.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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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55.3%）；不同性別在「偏向統一」、「偏向獨立」等立場亦無差異

，均呈現長期穩定趨勢。 

四、結論 

本會歷年委託辦理的民意調查，在樣本代表性檢定方面，樣本的性別

分佈比例，均加權處理以與母體分佈比例一致。經檢視各次調查結果報

告，已將性別與各議題的交叉分析納入，前揭 4 項議題調查結果顯示，

不同性別雖在部分議題態度略有些微差異，但與整體調查結果大致符合

；顯示男性和女性對於兩岸相關議題態度，並未有明顯差異。未來政府

仍可探究不同性別對兩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展之觀點，並將性別觀點融

入政策規劃與決策過程中，使不同性別均有平等享有參與社會、公共事

務之機會。 

性別主流化是現代國家追求平等之重要政策，藉由辦理民意調查長期

追蹤，分析不同性別對兩岸政策及兩岸關係發展之看法，瞭解對兩岸相

關議題的認知與態度，以利在後續政策規劃時能結合性別主流化意識，

並作為政府制定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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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3月 109年7月 109年11月 110年3月 110年9月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不友善(女)
73.4% 73.6% 69.8% 75.4% 68.7%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不友善(男)
79.9% 77.2% 78.3% 79.0% 77.4%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友善(女)
11.6% 11.2% 11.9% 10.6% 13.1%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友善(男)
9.9% 11.7% 10.7% 9.6% 11.7%

不友善(整體) 76.6% 75.4% 74.0% 77.2% 73.0%

友善(整體) 10.8% 11.4% 11.3% 10.1% 12.4%

73.4% 73.6%
69.8%

75.4%

68.7%

79.9%
77.2% 78.3% 79.0% 77.4%

11.6%

11.2%

11.9%
10.6%

13.1%

9.9%

11.7%

10.7% 9.6% 11.7%

0%

25%

50%

75%

100%

圖一、不同性別認知中國大陸政府對我政府態度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不友善(女)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不友善(男)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友善(女)

中國大陸政府

對我政府友善(男)

備註：附圖一至五調查時間、樣本數及抽樣誤差說明如下 

1.109.3.19-3.23 調查，樣本數 1089 份，抽樣誤差±2.97。 

2.109.7.29-8.3 調查，樣本數 1071 份，抽樣誤差±2.99。 

3.109.11.6-11.10 調查，樣本數 1074 份，抽樣誤差±2.99。 

4.110.3.19-3.23 調查，樣本數 1078 份，抽樣誤差±2.98。 

5.110.9.2-9.6 調查，樣本數 1073 份，抽樣誤差±2.99。 

 



 23 

 

 



 24 

 



 25 



26 

 

 

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與會人員之    

性別統計分析                     

                                   

壹、關注議題： 

     「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為本會法政處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歷年辦理成效良好，學員反應熱絡，學員滿意度均逾 9 成，計畫目的在使

各機關辦理兩岸事務人員，掌握政府現行中國大陸政策及動態，並充實對

兩岸現況與相關法令之認識。 

一、由於兩岸近年政經環境及情勢之變化，各機關辦理涉及中國大陸事務

之業務，無論頻率及數量均大幅攀升。本計畫希藉由對於兩岸政策、

兩岸法規及相關議題之介紹，提升辦理兩岸事務人員對於中國大陸事

務之認知及理解，並協助各機關順利辦理涉陸業務。另藉由與會學員

之意見回饋，亦得幫助本會了解各機關於辦理兩岸事務時，普遍可能

面對之困難，本會即得以此作為溝通、協調及協助之參考方向。 

二、法制班課程分為「基礎班」及「專題班」，其中，基礎班主要介紹政

府現行兩岸政策及兩岸條例規定，專題班則每年選定特定議題，針對

與該議題有關之中國大陸法制及運作實務等進行深入探討，冀以持續

提升各機關辦理兩岸事務人員工作職能。 

貳、資料蒐集及統計 

    統計近 3 年「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與會人員之數據，

107 年與會人次為 455 人，108 年為 468 人，109 年為 455 人。本報告

擬從近 3 年法制班參加人員之性別統計進行分析，瞭解報名參與人員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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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因性別因素導致明顯之差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附帶說明者

係，本會充分開放法制班之報名研習對象，無論往年是否曾經參與各

班別，本會均歡迎報名參加，目的係為提供各機關人員辦理兩岸事務

之人員充足之機會參與，課程並視當年整體內外情勢及兩岸互動情形

或重大修法而有所調整，且未另予條件限制(例如性別、過往是否曾與

會參與各班別、當年度是否已先參與基礎班後始參與專題班等)，俾充

實專業的公務能力。 

參、檢視所涉性別議題 

一、性別主流化的最終目標，是讓不同性別可以公平合理取得享有社會

資源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所追求的是一種實質的平等，而非形

式上的平等：本報告試圖從「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之參

加人員，瞭解性別對於渠等報名參與之人員，有無因性別因素導致

明顯之差異，進而調整相關政策，以達性別平等之目的。 

二、藉由資料分析，瞭解「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參加人員中

，是否存有性別差異情形：透過分析「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

班」參加人員之性別，進一步瞭解報名人員性別比例差異情形。 

三、藉由分析比較「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之性別，檢視本會

辦理本計畫之相關課程安排與規劃，是否有因性別差異而影響本活

動目標的達成以及其成效。 

肆、檢視性別落差及需求 

一、近 3 年參與法制班之人次，基礎班及專題班均以女性為多數 

(一)依據本處統計資料，107 年度法制班基礎班參加人次共計 315 人，

男性為 158 人，女性為 157 人；108 年共計 254 人次參加，男性為

104 人，女性為 150 人，109 年參加人次為 229 人次，男性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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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為 130 人。整體而言，基礎班與會人員，男性為 361 人，

女性為 437 人，以女性佔多數。（詳見下圖） 

 

 

 

 

 

 

 

 

 

 

(二)另 107 年度法制班專題班參加人次共計 140 人，男性為 65 人，女

性為 75 人；108 年共計 214 人次參加，男性為 100 人，女性為 114

人，109 年參加人數為 226 人次，男性為 96 人，女性為 130 人。

整體而言，專題班與會人員，男性為 261 人，女性為 319 人，以女

性佔多數。（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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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而言，107 年至 109 年法制班參加人次，男性為 622 人，女性

為 756 人，男性占整體報名人次 45%，女性占 55%。參與法制班

之女性雖多於男性，惟本計畫主要目標參與對象為各機關辦理兩岸

事務之人員，本會並未限制報名者性別，爰男女比率有所落差之原

因，可能與各機關主管人員之工作事務分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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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本會將持續蒐整各性別對於本計畫課程安排及相關規劃之意見，以

評估本活動之目標達成成效 

(一) 由於本計畫於規劃課程時，並未因性別而有不同之安排，且經檢視

本計畫之滿意度統計分析資料，雖已有滿意度回收來源之性別比例

統計，惟針對活動規劃、課程安排等細項，並未精細統計各性別對

於各項目之滿意度。 

(二) 考量不同性別對於活動規劃、課程安排等內容，確可能因性別不同

而產生需求之差異性，並因與現實條件的實際互動及交錯影響，而

將變化出區別性之觀點。 

(三) 為善盡主辦單位之職責，並使本計畫之舉辦能更貼近與會人員之需

求，未來於設計滿意度問卷及進行統計分析時，本會將精進現有之

詢問及統計方式，俾更精準掌握各性別與會人員之建議，進而調整

出更為務實且符合需求之計畫內容。 

伍、分析結果及未來建議： 

一、從以上數據資料分析可知，「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之參加

人員，在不同的年度中，男性或女性之與會人數看似雖不平均，但

本會於宣傳及受理報名時，並未有性別不平等之現象。而此性別落

差之現象，似亦與全國公務員之性別比率無關，蓋自 109 年度銓敘

統計年報可知，107 年至 109 年之全國公務員性別比，均係男性多於

女性(比例約為 58%比 42%)。 

二、惟鑒於參與法制班之男女比例確有落差，爰未來將於候補報名人員

時，除以報名順序為考量外，亦將以性別比例作為調整錄取人員之

依據；另於函請機關薦送報名人員之場次，亦將請各機關衡酌歷年

男女參與之比例，作為薦送名單之參酌依據。 

三、又為使「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與會人員」符合不同性別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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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未來可透過問卷設計瞭解男女學員對於相關議題的看法，包括

：課程主題、時間安排、講座專業及課程教材等，俾利活動規劃參考

，使法制班之辦理能更符合不同性別學員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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